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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Kingsoft Corporation Limited
金 山 軟 件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持續經營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3888）

持續關連交易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的公告，內容有關騰訊收購本公司15.68%的
權益，以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持續關連交易。

本公司過往一直與騰訊互相提供及購買互聯網及軟件相關服務。於收購事項後，騰訊
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騰訊與本集團
之間的相互提供互聯網及軟件相關服務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A章的申報及披露規定。

1.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的公告，內容有關騰訊收購本公司15.68%的權
益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的持續關連交易公告。

本公司過往一直與騰訊互相提供及購買互聯網及軟件相關服務。於收購事項後，騰訊成
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故根據上市規則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因此，騰訊與本集團之間
的相互提供互聯網及軟件相關服務將構成本公司的關連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
的申報及披露規定。

根據貝殼網際與深圳騰訊於二零一一年訂立的原有協議及補充協議，貝殼網際將在其
網站置入深圳騰訊的搜尋器，讓貝殼網際的用戶使用深圳騰訊的互聯網搜尋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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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協議條款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貝殼網際與深圳騰訊訂立協議，據此，貝殼網
際已在其網站或軟件置入深圳騰訊的搜尋器，讓貝殼網際的用戶使用深圳騰訊的互聯
網搜尋服務。協議的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五日

期間： 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倘所產生的
實際搜索量無法達到訂約各方的預期，則深圳騰訊可根據協議的
規定發出30日的事先通告提早終止

訂約各方： ‧ 深圳騰訊

‧ 貝殼網際

主體事項： 貝殼網際透過在其網站或軟件置入深圳騰訊搜尋器作為其首要設
定搜尋器，向深圳騰訊提供搜尋介面

服務費： 按照市場價格和貝殼網際網站的每日平均搜尋量計算

付款條款： 將按月支付

年度上限： 截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期間的年度上限為人民幣1,800
萬元。年度上限乃按照貝殼網際相關網站及軟件用戶的預計每月
搜尋量釐定

備註： 補充協議及原有協議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終止

3. 訂立協議的理由及裨益

深圳騰訊與貝殼網際的協議提供互聯網服務，藉此可開拓本集團的服務供應範圍及額
外收益來源。

本公司相信，憑藉騰訊（作為其合夥人及主要股東）的優勢及支持，本集團將可策略性地
利用網絡軟件市場的發展機遇，並同時鞏固本集團的市場地位。

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深圳騰訊與貝殼網際的協議乃於本集團的日常業務
過程中訂立，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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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收購事項完成後，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1(5)條，騰訊成為本公司的主要股東及關連人
士。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14A章，騰訊與本集團於收購事項後訂立的任何交易均構成
本公司的關連交易。

協議構成本公司一項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第14A.41條，本公司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所有適用申報、年度檢討、披露
及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鑒於協議年度上限各相關適用百分比率均為多於0.1%但少於
5%，本協議僅須遵守申報及公告規定，但豁免獨立股東批准的規定。

由於劉熾平先生兼任本公司及騰訊的董事，故劉熾平先生已就有關批准協議的董事會
決議案放棄投票。

根據上市規則第14A.45條及14A.46條，協議詳情將載入本公司年度報告及賬目。

5. 一般資料

本集團為一家以互聯網為基礎的領先軟件開發商、分銷商及服務供應商，主要於中國從
事網絡遊戲娛樂及應用軟件的研發及分銷，並於中國及亞洲地區提供廣泛的創新娛樂、
互聯網安全及應用軟件。

騰訊及其附屬公司主要於中國為用戶提供互聯網及移動增值服務以及網絡廣告服務。

釋義

「收購事項」 指 騰訊於二零一一年七月六日收購本公司15.68%的股份，
總代價約為892百萬港元

「協議」 指 深圳騰訊與貝殼網際於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五日訂立的協
議，服務期由二零一二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一家於一九九八年三月二十日在英
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並於二零
零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於英屬處女群島終止持續經營及於
開曼群島繼續經營，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
0388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賦予的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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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附屬公司及由本公司透過架構合約間接控制
的公司

「港元」 指 香港法定貨幣港元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上市規則」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原有協議」 指 深圳騰訊與貝殼網際於二零一一年六月訂立的原有協議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僅就本公告而言，不包括香港特別行
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及台灣

「人民幣」 指 中國法定貨幣人民幣

「股份」 指 於本公司股本中的股份

「股東」 指 股份的持有人

「貝殼網際」 指 貝殼網際（北京）安全技術有限公司，本公司的附屬公司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補充協議」 指 深圳騰訊與貝殼網際於二零一一年九月六日訂立的補充
協議乃對原有協議若干條款的修訂，服務期由二零一一
年三月一日至二零一二年二月二十九日為止

「騰訊」 指 騰訊控股有限公司，一家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公司，
其股份於聯交所上市（股份代號：00700）

「深圳騰訊」 指 指深圳市騰訊計算機系統有限公司，騰訊的一家附屬公
司

承董事會命
金山軟件有限公司

主席
雷軍

香港，二零一二年二月十五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張宏江先生、王舜德先生和鄒濤先生；非執行董事為雷軍先生、求伯君先生和劉熾平
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達祖先生、魯光明先生和王川先生。


